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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地方公共财政构建中的几个问题

易继元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是保障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

各级政府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

能，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近

年来，公共财政为加快构建和谐社会

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湖南省来看，“十

五”期间，财政通过调整政策措施、优

化支出结构、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管理

监督，为加快构建和谐湖南发挥了重

要作用。2006年，全省 G D P达到7451

亿元，同比增长10.3%；财政收入达到

891亿元，同比增长 18.5%。但由于思

想观念、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等多方

面的原因，与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构

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还有一些差距，

存在一些问题，亟需改进和完善。笔者

认为，应从实际出发，坚持以公共化为

取向、以均等化为主线、以规范化为原

则，不断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完善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助推和谐社会建设。

一是在注重收支规模扩大的同时，

更加关注财政运行质量的提高。随着

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级财政的收支规

模不断扩大，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资金

使用监督机制、绩效评价体系以及资

源整合机制，财政资金的使用还存在

“部门分割”、“撒胡椒面”、“形象工程”

等现象，管理方式还显粗放，多头管理

难以形成合力以及不讲绩效的问题依

然比较突出。如支农资金除由各级财

政部门拨付外，县以上各级农、林、水

等主管部门也层层下拨到县级对口部

门，形成资金来源渠道多、投入分散的

状况，同一项目多个部门管理，不仅导

致财政支农资金投入重复、使用分散，

而且造成资金管理成本增加，使用绩

效大打折扣。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财

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支出管理制度，

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整合力度，加强

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管和绩效评价，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更

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民生

至上的理财观念还没有得到全面贯彻，

导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项社会

事业却出现了“跛脚”现象，“上学难、

看病贵、房价高”等问题比较突出，人

民群众难以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如部分集体企业退休人员退休待遇没

有落实，据统计，湖南省没有参保的集

体企业退休人员有6.2万人，如果按当

地的低保标准发放生活补助，每年需

要新增支出1.2亿元左右；地方小农场

（林场、牧场）没有纳入养老保险统筹，

由于缴费能力有限，其参保后基金的

年收支缺口在6000万元以上；城市低

保补差水平仍然偏低，目前湖南各县

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

在120—200元之间，离城市低保家庭

的基本生活需求有一定差距；农村低

保救助范围较窄和救助资金不足，尤

其是五保户供养资金缺口问题较为突

出，按每人每年825元计算，资金缺口

在 1.63亿元左右；湖南新型农村医疗

改革试点县市农民参合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农村医疗救助覆盖面小，救助标

准低，而且列入救助的大病种类非常有

限；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较为突出，

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费和

隐形收费持续走高，大学学费标准高、

国家助学贷款体系不健全。因此，必须

把与人民群众生命、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的支出放到财政支出的首位，努力增

进民生福祉，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三是在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产品均等化的同时，财政政策和资金

更加向“三农”倾斜。近些年来，财政

政策和资金投入更多地向“三农”领域

倾斜，2005年仅中央和省级用于“三

农”的财政性资金高达 121 亿元，比

2004年增长 23%，促进了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但“三农”问题还

未能有效解决。突出表现在：农业产业

化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快；教育、卫生、

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比较落后；乡村

债务重、化解难度大。全国 500家国家

级龙头企业中，湖南只有 24家，仅占

4.8% ；2004年湖南乡村两级债务高达

264亿元，其中乡镇 174亿元，村级90

亿元，乡均负债743万元，村均负债20

万元。因此，必须以新农村建设为载

体，把支持“三农”作为财政工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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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重，构建长效支持机制。

四是在注重财政调控能力的同时，

赋予基层更多的财力。近几年，湖南财

政注重财力分配向基层倾斜、向困难

地区倾斜。2005年，省财政对县乡的

一般转移性支付资金达到 58亿元，同

时，按照中央“三奖一补”政策，共拨

付奖补资金约8亿元。“十五”期间，全

省投入扶贫资金28亿元，县乡财力有

了很大的提高。由于省以下财政体制

不完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没

有建立起来，导致政府间事权财力不

匹配，县乡财政比较困难。1994年省、

市州、 县、 乡四级财政收入占比为

14.3∶24.5∶34.3∶26.9，2005年为

20.4∶30∶39∶10.6，省、市、县三

级分别上升了6、5.6、4.7个百分点，

而乡镇级则下降了 16.3个百分点；从

财政支出情况看，1994年省、市州、县、

乡镇四级财政支出占全省财政支出的

比重分别为25.9∶21.3∶40.2∶12.7，
而2005年为26.6∶21.4∶45.3∶6.7，
乡镇所占比重几乎下降了一半。因此，

必须尽快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从制

度上保障县乡财力的稳步增长。按照

财力分配在各财政主体之间横向和竖

向基本平衡的要求，科学、公平、合理

地分配财力，继续向困难地区和基层

倾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五是在注重提高效率的同时，更

加重视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总体

上比较好地处理和协调了公平与效率

的关系，但是，由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矛盾凸显期，过去财政政策存在

片面追求效率的倾向，对落后地区利

益关注不够，各种市场主体地位还不

平等，竞争不公平，区域发展不平衡，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企业

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据统计，湖南城乡

居民收入比由 1983年的 1.79∶1扩大

到 2005年的 3.05∶1，如计算各种福

利及社会保障，城乡差距更大。城镇居

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基尼

系数达到 0.3842。10% 最高收入的家

庭与 10% 最低收入家庭收入比由1990

年的3.21倍扩大到2005年的9.07倍。

2005年底，全省家庭人均年收入在绝

对贫困线以下的农业人口为120万人，

长沙市与湘西自治州农民年人均纯收

入之比为 2.78∶1。这些数字表明，在

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同时，

现阶段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
（作者单位：湖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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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沛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工作人员来到辖区一家个体“农家书院”，赠送价值 2000

多元的税法知识、实用技术等方面的书籍 400多册，并专门设立了税法书柜，还为这家书院送去了

“农民税苑”的牌匾，让广大群众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增强自觉纳税意识。

（张体会  韩友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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